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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案號：960621-3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

原行政處分機關：新竹縣稅捐稽徵處 

緣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罰鍰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96年 2月 27日新

縣稅法字第 0960000547 號復查決定書所為之處分，本府依法決定如左

： 

 主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事實 

一、緣訴願人所有○○-○○○○號自用小客貨車，汽缸總排氣量 2,350

立方公分，因未繳納 95年使用牌照稅，卻於 95年 9月 20日使用

公共道路為本縣稅警監聯合檢查小組查獲，原處分機關遂依使用

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，以 95年 10月 25日新縣稅法字第

0950030113號處分書按 95年全期應納稅額新台幣（以下同）1

萬 1,230元處 1倍罰鍰計 1萬 1,200元（計至百元）。訴願人不

服，提起復查，未獲變更，訴願人仍表不服，遂向本府提起訴願

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。 

二、訴願意旨略謂：本件停車地點不屬於公共道路，為私人建築用地

，而○○街○○巷為公共道路，並未被徵收，屬訴願人等家人所

持有，請求撤銷罰鍰等語。 

三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按「一、公共水陸道路：指公共使用之水陸交通路線。」、「

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，無論公用、私用或軍用，除依照

其他有關法律，領用證照，並繳納規費外，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

用人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使用牌照，繳納使用牌照稅。

」、「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，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

經查獲者，除責令補稅外，處以應納稅額 1倍之罰鍰，免再依第

25條規定加徵滯納金。」及「道路：指公路、街道、巷衖、廣場

、騎樓、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。」分別為使用牌照稅法

第 2條第 1款、第 3條第 1項及第 28條第 1項暨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第 3條第 1款所明定。 

（二）經查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係對「逾期未完稅之交

通工具」有「在滯納期滿後」「使用公共道路經查獲」之事實為

處罰要件。本件系爭車輛 95年使用牌照稅，訴願人未於展延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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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期間（95年 7月 16日至 95年 8月 15日）內繳納，卻遲至本

件處分後 95年 12月 28日繳納，故該車於 95年 9月 20日停放

於新豐鄉○○○號旁之公共道路，經本處及新竹區監理所暨新竹

縣警察局等人員組成之聯合檢查小組查獲，有相片附卷可稽，核

即有「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，在滯納期滿後『使用公共道路』

」之情事，則原處分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按 95年

應納稅額 1萬 1,230元處 1倍罰鍰計 1萬 1,200元，並無違誤。 

（三）至訴願人主張停車地點係為私人建築用地，並非公共道路乙節，

依舉發照片顯示，該車停放之地點為新豐鄉○○○號旁之「街道

」，自係供「公眾通行」之「交通路線」，屬使用牌照稅法第 2

條第 1項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條第 1款所稱之「公共道

路」，是該車確有「使用公共道路」經查獲之事實，訴願人所訴

，顯係誤解。原處分揆諸前揭法條規定並無不合，本處復查決定

遞予維持亦無不當。 

理 由 

一、按「一、公共水陸道路：指公共使用之水陸交通路線。」、「使

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，無論公用、私用或軍用，除依照其

他有關法律，領用證照，並繳納規費外，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

人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使用牌照，繳納使用牌照稅。」

、「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，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

查獲者，除責令補稅外，處以應納稅額 1倍之罰鍰，免再依第 25

條規定加徵滯納金。」為使用牌照稅法第 2條第 1款、第 3條第

1項及第 28條第 1 項所明定。又「道路：指公路、街道、巷衖、

廣場、騎樓、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。」為道路交通管理

處罰條例第 3條第 1款所明定。 

二、查本案訴願人所有系爭車輛 95年使用牌照稅，訴願人未於展延

繳納期間（95年 7月 16日至 95年 8月 15日）內繳納，遲至 95

年 12月 28日繳納，原處分機關及新竹區監理所暨新竹縣警察局

等人員組成之聯合檢查小組於 95年 9月 20日查獲系爭車輛停放

新豐鄉○○○號旁道路之事實，此有違反使用牌照稅法案件舉發

單及照片在卷足憑，且為訴願人所不爭執，洵堪認定。訴願人既

有逾期未繳納使用牌照稅，且在滯納期滿(即 96年 9月 15日)後

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事實，揆諸首揭規定，已構成處罰要件，原

處分機關之處分尚無違誤，其復查決定並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至

於訴願人主張停車地點不屬於公共道路，為私人建築用地乙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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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訴願人所有系爭車輛停放地點為新豐鄉○○○號旁，依該停放

位置，係屬上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條第 1款規定之街道

即屬道路，有舉發照片附卷可稽；且參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4

年簡字第 786號判決意旨，「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

，經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，所謂使用自包含『

停放』」，是其所辯，尚非可採。 

三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，決

定如主文。 

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96年 6月 21 日 
  

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 

   

 


